
108 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年 12月 20日（星期五）12:10 

開會地點：行政大樓五樓第二會議室 

主持人：游竹研發長 

出席者：陳凱俐副校長/教務長（江茂欽副教務長代理）、吳寂絹總務

長、張介仁館長（吳政瑋組長代理）、游依琳國際事務長、  

陳威戎院長（林真朱技士代理）、江漢全院長、林豐政院長（陳

志鈞副院長代理）、鍾鴻銘學部長、花國鋒老師、王金燦老師、

賴軍維老師、張松年老師 

列席者：鍾智昕組長、曾榮崧專案研究助理、朱志明執行長、陳思涵

代理約用辦事員、陳彥霖助理 

請  假：陶金旺院長、黃旭志老師 

壹、 主席報告：感謝各位委員撥冗出席，本次會議議案較多，敬請各

位委員審議。 

貳、 業務報告： 

108年度校級研究中心評鑑結果如下表所示，未來發展計畫如陳

列資料。 

研究中心 
101年 

評鑑 

102年 

評鑑 

105 年 

評鑑 

108年 

評鑑 

永續發展中心 

94年 7月 25日 93學年度第 23次行政會議 
通過 -- 通過 通過 

檢驗及技術服務中心 

92年 10月 31日 92 學年度第 2次行政會議 
通過 -- 通過 通過 

有機產業發展中心 

97年 1月 8日 96學年度第 6次行政會議 
通過 -- 通過 通過 

休閒資源及產業發展中心 

97年 6月 3日 96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 
通過 -- 通過 通過 

奈米科技中心 

98年 10月 13日 98 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 
未滿三年 通過 通過 通過 

能源與資源化科技研發中心 

100年 1月 25日 99 學年度第 11次行政會議 
未滿三年 通過 通過 通過 

環境教育中心 

102年 1月 8日 101 學年度第 7次行政會議 
X 未滿三年 通過 通過 

委員建議：爾後請比照院級研究中心，將校級研究中心評鑑結果

提本會議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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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提案討論： 

提案一：（提案單位：三創圓夢中心） 

案由：訂定「國立宜蘭大學三創圓夢中心場地及設備收費標準表

（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依據本校「國立宜蘭大學三創圓夢中心管理要點」第五點

「設備使用規則」第三款訂定。 

擬辦：通過後發佈公告。   

決議：修正後通過，續提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議審議。

（附件一，第 6至 7頁） 

提案二：（提案單位：研發處-研發企劃組） 

案由：新訂本校「校級研究中心空間租用管理要點」，提請審議。 

說明：  

一、為提高研究單位使用空間效率，特訂定本要點。 

二、檢附「國立宜蘭大學校級研究中心空間租用管理要點」（草

案）如附件。 

擬辦：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送行政會議審議。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二，第 8至 13頁） 

提案三：（提案單位：無人機研究中心） 

案由：提案成立國立宜蘭大學「無人機研究中心」。 

說明：為成立國立宜蘭大學無人機研究中心，於 108年 11月 29

日第一次籌備會議提案通過「無人機研究中心」計畫書（如

附件）。提案「無人機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提請

討論。 

擬辦：經本會通過送行政會議討論。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三，第 14至 30頁） 

提案四：（提案單位：無人機研究中心） 

案由：國立宜蘭大學遙控無人機管理辦法（草案），提請討論。 

說明：有鑑於本校無人機實驗場域之設立，與已成為民航局無人

機域考場，無人機活動逐漸頻繁，為管理所轄校區與各實

習場區內遙控無人機之使用，以維公共安全、隱私及教學

研究品質，本案提出「國立宜蘭大學遙控無人機管理辦法

（草案）」，提請討論。 

擬辦：本案經研究發展會議通過後，續提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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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四，第 31至 35頁） 

提案五：（提案單位：研發處-研發企劃組） 

案由：制訂「國立宜蘭大學教師發表學術期刊論文之作者所屬單

位處理須知」，提請審議。 

說明：  

一、依教育部 108 年 3 月 11 日來函，重申國內學者發表於國

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之論文列名原則，並應遵循「政府

機關（構）辦理或補助民間團體赴海外出席國際會議或從

事國際交流活動有關會籍名稱或參與地位之處理原則」辦

理。 

二、檢附「國立宜蘭大學教師發表學術期刊論文之作者所屬單

位處理須知」草案 1份。 

擬辦：本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 

決議：修正後通過。（附件五，第 36頁） 

提案六：（提案單位：人文及管理學院） 

案由：「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運動暨休閒發展中心設置

辦法」修正案，請審議。 

說明： 

一、本案業經本院 108年 10月 17日 108學年度第 2次院務會

議修正通過。 

二、依體例修正法規末條文字。 

三、檢附前開會議紀錄、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

附件。 

擬辦：經研發會議核備後，公告實施。 

決議：同意核備。（附件六，第 37至 38頁） 

提案七：（提案單位：生物資源學院） 

案由：生資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評鑑結果，提請核備。 

說明： 

一、依本校研究中心評鑑要點第 2點規定辦理。 

二、生資學院 108 年度共計 3 個院級研究中心接受評鑑：「食

品創意及教育發展中心」、「生物資源產品檢測暨技術推廣

中心」、「蜜蜂與蜂產品研發中心」，且均通過評鑑。 

三、檢附生資學院 108 年度院級研究中心評鑑實地訪評會議

紀錄，提請核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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擬辦：擬請同意核備。 

決議：同意核備。（附件七，第 39至 43頁） 

提案八：（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由：工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評鑑結果，請核備。 

說明：  

一、依本校研究中心評鑑要點第 2點第 2項「學院應每三年辦

理院級研究中心評鑑乙次，結果送研究發展處備查。」本

次計「綠色科技研發中心」一個院級研究中心接受評鑑。 

二、檢附 108年 11月 18日工學院院級研究中心評鑑會議紀錄

（含審查意見表）。 

擬辦：擬請同意核備。 

決議： 

一、 同意核備。（附件八，第 44至 49頁） 

二、 「評鑑意見表」：爾後請將所有委員意見彙整為一份「評

鑑意見表」，並增加「分數」欄位。 

提案九：（提案人：賴軍維教授、游依琳教授） 

案由：建議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之「經典譯注」計畫之翻

譯成果視為專書。 

說明：  

一、根據「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修正規定」第

三條第九項規定：「符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人文

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定，並經該會審

查通過出版之經典譯注，得列為參考著作」。 

二、科技部之經典譯注是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之一項，也是政

府為鼓勵人文學和社會科學之著作須採用原文翻譯之重

大計劃。經典譯注計畫之成果對國內學術界具有長遠及實

用的學術性參考價值。 

三、經典譯注計畫的審查過程與出版過程十分嚴謹，翻譯過程

所付出之心力，不亞於一般研究性論文或專書之撰寫。 

四、經典譯注之申請及通過具有相當高的難度，應給予正面的

肯定。 

五、經典譯注不僅只有翻譯，亦必須完成下列之研究工作： 

（一） 具有深度及份量之學術性導讀(critical introduction)，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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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作者介紹、著作發表之時代、典範意義、版本

及譯本介紹。  

（二） 歷代重要相關文獻之檢討。  

（三） 原典原文之翻譯。  

（四） 注釋。  

（五） 譯注術語之討論及解釋。  

（六） 重要研究書目提要。  

（七） 年表。  

（八） 原典頁碼對照，以利查索。  

（九） 其他項目，例如譯注者認為重要之相關資料等。 

擬辦：建議將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項下之「經典譯注」計畫之翻

譯成果視為專書比照獎勵。 

決議：照案通過。請研究發展處修訂「國立宜蘭大學學術研究績

優獎勵及補助辦法」後提行政會議審議。（附件九，第 50

至 71頁） 

肆、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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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三創圓夢中心場地及設備收費標準表（草案） 
108年 12月 20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一、依據本校「國立宜蘭大學三創圓夢中心管理要點」第五點「設備使用規則」

第三款訂定。 

二、場地使用收費標準（依「國立宜蘭大學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辦理） 

場地名稱 設備 

收費標準 

以 4小時為 1個時段，不足 1個時段部份以 1個時段計費 

水電費 清潔費 
場地 

管理費 

每一時段

合計 
保證金 

3D成型工坊 

上課用桌子 12

張、椅子 24張、

70 吋大型電視

螢幕、無線麥克

風 1支、筆電 

1,000 500 1,500 3,000 1,500 

資電創作空間 

桌子 14 張、椅

子 28張、70吋

大 型 電 視 螢

幕、耳戴式麥克

風 1支、筆電 

1,000 500 1,500 3,000 1,500 

創客互動空間 

桌子 8張、椅子

26 張及環狀木

頭 可 坐 15-19

人、70吋大型電

視螢幕、無線麥

克風 1支、筆電 

1,500 1,000 1,500 4,000 2,000 

文創木作工坊 

木工工作桌 5

張、無椅子 (可

容納 15人)、70

吋大型電視螢

幕、耳戴式麥克

風 1支、筆電 

1,000 500 1,500 3,000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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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實作區設備使用收費標準 

設備所

在空間 
設備名稱/規格/總數量 

收費標準(以人數計價) 

操作費 

(每小時費用) 
材料費用 

3D成型

工坊 

3D印表機/3D列印微創 Dalta4/3臺  

150元 

PLA線材 1公克收費 2元 

大尺寸 3D印表機/閃鑄科技-Guider2 /1臺  PLA線材 1g收費 5元 

非金屬雷射切割雕刻機/台灣三軸 SU-406/3臺 

壓克力： 

3mm (30*20) 100元/片  

3mm(60*40) 350元/片 

椴木板： 

3mm收費 150/片 

4mm收費 200/片 

金屬雕刻機/Roland MPX-95/1臺 材料自行準備 

胸章轉印機/ 58mm /1臺 

58mm胸章材料包(別針+塑膠

底+金屬膜片+耐磨塑膠膜)收

費 20元 

ios 3D掃描器/ Structure sensor臺灣/1臺 - 

2K VR/群創/7臺 - 

資電創

作空間 

多功能示波器/GWINSTEK GDS-1072B/4臺 

100元 

- 

IC測試器/LEAP ICT-6D /2臺 - 

信號產生器/GWINSTEK GFG-8250A/14臺 - 

電源供應器/GWINSTEK GPS-4303/14臺 - 

文創木

作工坊 

12吋小型木工車床/達哥WE042-A/2臺 100元 材料、車刀自行準備 

10吋落地型圓鋸機/力山 BT2508RC/1臺 

150元 

材料自行準備 

桌上型圓盤砂布機/力山 BD46A/1臺 材料自行準備 

12吋多角度切斷機/力山M3052R/1臺 材料自行準備 

桌上型鑽床/力山 DP10/1臺 材料自行準備 

充電式電鑽/Bosch GSB-1/2組 材料自行準備 

16吋桌上型雙曲鋸機/力山 SS16SA/2臺 
材料自行準備、線鋸條第 2條

開始每條酌收鋸條材料費20元 

圓拋光研磨機/牧田 B05031/2臺 材料自行準備 

桌上型砂輪機/元寶 1
/2HP8”砂輪/1臺 材料自行準備 

花刨機/牧田 3701/2臺 材料自行準備 

空氣壓縮機/SWAN SVP-205 /1臺 - 

木工集塵器/力山 DC50L/2臺 - 

說明： 

1. 設備使用時間不足 1小時以 1小時計，支付費用以實際設備使用時間為計價標準。 

2. 創客當季課程：酌收材料費與設備使用費，收費標準以管理單位實際公佈為準。 

 

四、設計服務使用收費標準： 

（一） 視申請案是否具備機構圖及外觀想法進行設計，設計服務使用費以每件

基本設計費 600元起算，視複雜程度，加計每小時 200元計算。 

（二） 校內教職員生課程及參加競賽申請案以原價 8折計費，校外專案申請。 

（三） 實際支付費用之設計服務時間以實際完成時間為計價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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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蘭大學校級研究中心空間租用管理要點草案總說明 

本校為提高研究單位使用空間效率，爰擬具「國立宜蘭大學校級研究

中心空間租用管理要點」（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本要點訂定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訂定場地租用方式。（草案第二條） 

三、訂定場地收費標準。（草案第三條） 

四、訂定場地費付費方式。（草案第四條） 

五、訂定場地費收入經費運用方式。（草案第五條） 

六、訂定空間使用規則。（草案第六條） 

七、本要點訂定程序。（草案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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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蘭大學校級研究中心空間租用管理要點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一、國立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研究單位使

用空間效率，特依「國立宜蘭大學場地設備收入之

收支管理要點」，訂定「國立宜蘭大學校級研究中

心空間租用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本要點訂定目的。 

二、各校級研究中心需租用校內空間，得向管理單位提

出申請，應本適量適用原則，並繳交場地費，租用

期間至多 1年，期滿得再申請。 

訂定場地租用方式。 

三、場地收費標準以每坪平方公尺每月新臺幣 250 70

元計算（含水電費），於每半年第一個月 7日前支

付，未達半年者依月份比例支付。逾一個月未繳交

者，管理單位得終止租用空間，租用單位應於收到

終止租用空間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依通知內容無

條件歸還。 

訂定場地收費標準。 

四、場地費付費方式： 

校級研究中心應將場地費以下列方式轉帳支付校

方： 

（一）承接之公、私專案之產學計畫經費或行政管理

費。 

（二）結餘款再運用計畫。 

訂定場地費付費方

式。 

五、租用空間場地費收入， 60 45%由學校統籌運用、

40%分配管理單位運用，15%分配總務處運用，如

屬校管空間，全數由學校統籌運用。 

訂定場地費收入經費

運用方式。 

六、空間使用規則： 

（一）各校級研究中心進駐的租用空間，除就現有環

境空間整修外，不得任意改建、增建、新建或

室內裝修等，並應善盡安全維護管理責任，及

符合學校用地相關規定使用，並不得將所屬空

間轉租或設定任何權利關係。 

（二）各單位所租用的空間，應善盡保管責任，遵守

營繕、建築、消防、環安衛等業務相關規定。如

有違反，經管理單位通知改善而仍未改善或違規情

形重大者，管理單位應通知租用單位並副知總務處

事務經營保管組，得終止租用空間。租用單位應於

訂定空間使用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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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收到終止租用空間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依通知內

容無條件歸還。 

（三）各單位如因裁撤，租用單位應將所租用空間清

理乾淨騰空，依現狀無條件交還。 

（四）各單位空間租用期間，相關維護或因不當行為

衍生其他稅賦或罰鍰等，概由租用單位負擔。 

七、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理

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本要點訂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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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蘭大學校級研究中心空間租用管理要點（草案） 
 

108 年 12月 20日 108學年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一、 國立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高研究單位使用空間效率，特依

「國立宜蘭大學場地設備收入之收支管理要點」，訂定「國立宜蘭大

學校級研究中心空間租用管理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各校級研究中心需租用校內空間，得向管理單位提出申請，應本適量

適用原則，並繳交場地費，租用期間至多 1年，期滿得再申請。 

三、 場地收費標準以每坪平方公尺每月新臺幣 250 70元計算（含水電費），

於每半年第一個月 7 日前支付，未達半年者依月份比例支付。逾一個

月未繳交者，管理單位得終止租用空間，租用單位應於收到終止租用

空間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依通知內容無條件歸還。 

四、 場地費付費方式： 

校級研究中心應將場地費以下列方式轉帳支付校方： 

（一） 承接之公、私專案之產學計畫經費或行政管理費。 

（二） 結餘款再運用計畫。 

五、 租用空間場地費收入， 60 45%由學校統籌運用、40%分配管理單位運

用，15%分配總務處運用，如屬校管空間，全數由學校統籌運用。 

六、 空間使用規則： 

（一） 各校級研究中心進駐的租用空間，除就現有環境空間整修外，

不得任意改建、增建、新建或室內裝修等，並應善盡安全維護

管理責任，及符合學校用地相關規定使用，並不得將所屬空間

轉租或設定任何權利關係。 

（二） 各單位所租用的空間，應善盡保管責任，遵守營繕、建築、消

防、環安衛等業務相關規定。如有違反，經管理單位通知改善而

仍未改善或違規情形重大者，管理單位應通知租用單位並副知總

務處事務經營保管組，得終止租用空間。租用單位應於收到終止

租用空間通知之日起一個月內，依通知內容無條件歸還。 

（三） 各單位如因裁撤，租用單位應將所租用空間清理乾淨騰空，依

現狀無條件交還。 

（四） 各單位空間租用期間，相關維護或因不當行為衍生其他稅賦或

罰鍰等，概由租用單位負擔。 

七、 本要點經研究發展會議、行政會議及校務基金管理委員會議通過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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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宜蘭大學校級研究中心空間租用申請單 

申請日：  年  月  日 

申請單位  

申請人  

聯絡電話  

E-mail  

使用建物名稱、

樓層、編號 
 

使用空間面積

（坪平方公尺） 
 

使用期間 

（至多1年） 
自         年         月         日至         年         月         日 

場地費/每月 
每坪平方公尺收費 坪數面積 總金額 

250 70元   

經費來源 
第一期 第二期 

  

備註 

1. 場地費應於每半年第一個月7日前支付，逾一個月未繳交者，管理
單位得終止租用空間，租用單位應於收到終止租用空間通知之日
起一個月內，依通知內容無條件歸還。 

2. 請遵守場地使用規則。 
3. 租用院系所空間，請自行向管理單位接洽租用事宜。 

4. 奉核後，請影印乙份送研究發展處備查；經費來源為「承接之
公、私專案之產學計畫經費」者，請持本申請單至本校總務處出
納組預開收據後，辦理計畫核銷轉帳（請加會研發處）。 

5. 經費來源如有異動，請租用單位自行簽辦。 
申請單位 

主管及承辦人 
研究發展處 出納組 主計室 校長 

 

    
場地管理單位 

主管及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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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國立宜蘭大學提供校級研究中心租用空間明細表 

大樓名稱 編號 樓層 棟號 坪數 平方公尺 

體育館 100403 4 10 5.18 17.13 

體育館 100407 4 10 9.08  30 

體育館 100508 5 10 9.08  30 

體育館 100512 5 10 9.08  30 

體育館 100514 5 10 9.08  30 

體育館 100516 5 10 9.08  30 

註：租用院系所空間，請自行向管理單位接洽租用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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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總說明 

無人機研究中心為發展跨產業之結合，涵蓋於工作、生活與教育

之中，結合產官學界在本校四個校區間進行飛航與應用實驗，並於城

南校區建置一棟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為基地，聯繫本校其他三個校區

間，以建立無人機測試用的飛航廊道，爰擬具「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

設置辦法」（草案），其要點如下： 

一、 本辦法訂定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 本中心設立宗旨與目的。（草案第二條） 

三、 訂定本中心組織架構。（草案第三條） 

四、 訂定本中心主任核減授課時數。（草案第四條） 

五、 訂定本中心經費來源與使用相關規定。（草案第五條） 

六、 訂定本中心主任之權責與義務。（草案第六條） 

七、 訂定本辦法未盡事宜之處置。（草案第七條） 

八、 本辦法訂定程序。（草案第八條） 

 

 

  

第 14 頁，共 71 頁

a
文字方塊
附件三



國立宜蘭大學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

為提升無人機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培育

跨領域人才，特依「國立宜蘭大學研究

中心設置辦法」，設立「無人機應用研

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

「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設置辦法」（以

下簡稱本辦法）。 

無人機發展為跨產業結合，創造多種可

能與產業優勢，以本校擁有之山區、平

原、海域等區域優勢，結合各系所教師

可培養各種軟硬體人才。 

第二條 本中心設立宗旨與目的： 

一、整合本校各系所相關領域或應用研

究之教師及研究人員，組成跨領域研

究團隊，從事發展無人機設計、應用

與創新研究，並協助推動無人機相關

學分學程。 

二、建置無人機實驗飛行場及相關設

備，提供校內外人士使用，以利無人

機產業推廣、競賽、設計驗證、飛手

操作人員及證照培訓。 

三、培育本校學生投入無人機相關的應

用研究與無人機航管系統，為無人機

產業建立優秀的人才庫。 

四、爭取校外無人機應用研究或人才培

訓計畫。 

五、推廣無人機科普活動。 

整合本校各系所教師及研究人員，組成

跨領域研究團隊，發展無人機應用與創

新研究，並協助推動無人機相關學分學

程，並爭取相關研究培訓計畫與推廣無

人機科普活動。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採無給

職，綜理及推動中心業務，由中心推薦

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之教師，請校長遴

選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聘任兼

之。因應相關業務推展需要，得另置執

行長一人、專兼任人員及諮詢顧問若干

人，執行長負責協助執行與推動中心業

務，由中心主任遴選本校專任助理教授

以上教師或研究人員，簽請校長同意後

聘任之。中心主任任期三年，得連任一

次。 

未來本中心將進行無人機相關應用研

究，以及無人機操作人才及證照培訓，

從事主要業務如下： 

（一）將結合人工智慧、大數據、感測

技術，進行無人機相關應用研

究。 

（二）辦理無人機飛手人才培訓班，並

分別開設為旋翼機無人機培訓

班、定翼機培訓班、無人機植保

機培訓班。 

（三）辦理無人機國家證照班。 

（四）協助維護微學分學程。 

（五）辦理競賽獲科普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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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 說明 

第四條  中心主任負責召開中心業務會

議，中心主任及執行長如為本校教師得

依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

計辦法」核減授課時數。 

 

第五條 本中心經費採自給自足為原則，

經費使用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本中心無編制員額，所有業務相關費用

皆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得接受下列經

費來源： 

（一）本校、院、系之專案補助。 

（二）執行計畫研究之經費。 

（三）辦理人才培訓班或承辦考照業務

收入。 

（四）其它。 

本中心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相關規

定辦理。 

第六條 本中心由中心主任召集相關人員

定期召開業務會議，由中心主任召集相

關人員參加，討論中心之研究、專案計

畫及業務推展事項。 

本研究中心設立後預計將呈現以下成

果： 

（一）建置一座無人機國家標準考照場 

（二）完成推動一個微學分學程 

（三）培養本校無人機種子飛手及考官 

（四）每年辦理至少兩場競賽及科普活

動 

（五）每年至少 8場次的無人機人才培

訓或考照課程 

（六）爭取大型計畫或政府委訓計畫 

第七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

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及行政會

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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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草案） 

108年12月20日108學年度第1學期第1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提升無人機應用科技研究發展，培育

跨領域人才，特依「國立宜蘭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設立「無人機

應用研究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設

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設立宗旨與目的： 

一、 整合本校各系所相關領域或應用研究之教師及研究人員，組成跨領

域研究團隊，從事發展無人機設計、應用與創新研究，並協助推動

無人機相關學分學程。 

二、 建置無人機實驗飛行場及相關設備，提供校內外人士使用，以利無

人機產業推廣、競賽、設計驗證、飛手操作人員及證照培訓。 

三、 培育本校學生投入無人機相關的應用研究與無人機航管系統，為無

人機產業建立優秀的人才庫。 

四、 爭取校外無人機應用研究或人才培訓計畫。 

五、 推廣無人機科普活動。 

第三條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採無給職，綜理及推動中心業務，由中心推薦

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之教師，請校長遴選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聘任

兼之。因應相關業務推展需要，得另置執行長一人、專兼任人員及諮詢

顧問若干人，執行長負責協助執行與推動中心業務，由中心主任遴選本

校專任助理教授以上教師或研究人員，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中心主

任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 

第四條 中心主任負責召開中心業務會議，中心主任及執行長如為本校教師得依

本校「教師授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核減授課時數。 

第五條 本中心經費採自給自足為原則，經費使用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六條 本中心由中心主任召集相關人員定期召開業務會議，由中心主任召集相

關人員參加，討論中心之研究、專案計畫及業務推展事項。 

第七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第 17 頁，共 71 頁



1 

 

 

國立宜蘭大學 

「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 

設置計畫書 

 

 
提案人： 

曾榮崧 專案研究助理 

 

 

 

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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ㄧ、緣起 

無人機系統  (Unmanned Aerial System, UAS) 整合了無人機平台 

(Unmanned Aerial Vehicle，UAV)、自主飛控、地面控制、酬載 (包括空

間定位系統與各種不同的感測器)、遠端資訊處理等五部分，是許多應用

領域的核心，也是國際上爭相發展的重要指標性產業，應用範圍相當廣

泛，包括：農林漁牧作業、環境監測、資源探勘、森林管理、防災/勘災/

救災、災損評估、調查或檢查、測繪、規劃、指揮調度、巡邏查緝、運

輸與物流、表演、報導、軍事等用途。無人機不只針對特定的領域或產

業，它可以跨產業結合，創造多種可能與產業優勢。 

無人機的出現除了改變部分產業之外，未來無人機的應用與飛行頻

率將大幅增加，無人機若與目前當紅的物聯網、大數據、人工智慧等科

技結合，影響層面將更大，涵蓋產業、工作、生活與教育，可能造成突

破性的創新和顛覆性的衝擊。 

宜蘭縣沒有機場沒有航道，空域最為乾淨，非常適合發展無人機創

新實驗場域，加上宜蘭具有豐富的人文傳統及地理環境優勢，未來可進

行人文、社會、科技、教育、產業等測試。除此之外，本校 4 個校區的

周邊的實驗場域非常豐富，它包括農林漁牧場、山脈、河川、海岸、島

嶼、城鄉、社區、鐵公路等。這些都可作為未來測試時的情境，此可能

是世界上很難再找到如此完整的實驗場域。 

本校為評估各種飛航所可能衍生的問題，擬結合產官學界在宜大四

個校區間進行飛航與應用實驗，並於城南校區建置一棟 UAV 應用研究

中心為基地，聯繫宜大其他三個校區間，以建立無人機測試用的飛航廊

道，在廊道中將飛越城市、社區、郊區、山區與海岸，地景元素包含房

屋、建物、交通設施與各式自然景觀，規劃一個條件好的無人機創新實

驗場域，系統化、全方位地盤點與探討無人機系統發展對於「社區與生

活」、「場域與監管」、「產業與教育」三個面向的影響進行探討，並

提出對策，包括無人機監理沙盒的建置規畫、宜大四個校區間飛航與應

用實驗、盤點產業與教育跨領域應用、整體評估對社區與生活的影響等。 

二、成立宗旨 

本中心設立宗旨與目的： 

一、 整合本校各系所機電控制領域相關或應用研究之教師及研究人

員，組成跨領域研究團隊，從事發展無人機設計、應用與創新

研究，並協助推動無人機相關學分學程。 

二、 建置無人機實驗飛行場及相關設備，提供校內外人士使用，以

利無人機產業推廣、競賽、設計驗證、飛手及證照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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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培育本校學生投入無人機相關的應用研究與無人機航管系統，

為無人機產業建立優秀的人才庫。 

四、 爭取校外無人機應用研究或人才培訓計畫。 

五、 推廣無人機科普活動。 

 

三、組織架構 

本中心置中心主任一人，任期三年得連任一次，採無給職，綜理及

推動中心業務，由校長遴選本校專任副教授以上教師聘任之。因應相關

業務推展需要，得另置執行長一人、專兼任研究人員及諮詢顧問若干人，

協助中心主任執行或推動中心業務。執行長由中心主任遴選本校專任助

理教授以上教師或研究人員，簽請校長同意後聘任之。 

四、中心研究人員簡介 

本中心包含中心主任一人、執行長一人及兼任研究人員若干人，研

究人員包含校內無人機相關系所，從事無人機相關研究的教師或職員，

其研究專長領域如下表 1。 

表 1、中心研究人員列表 

姓名 單位 專長 

游   竹 電子工程學系 嵌入式系統設計、FPGA 設計 

王兆桓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森林測計學、森林資源調查 

鍾智昕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休閒場域設計規劃 

毛俊傑 森林暨自然資源學系 
野生動物族群及群聚生態學、保育生

物學、動物資源調查 

楊江益 生物機電工程學系 生物生產機械、基礎機電實習 

林建堯 園藝學系 
造園景觀設計、休閒遊憩規劃與研

究、景觀遊憩研究、景觀療癒 

王煌城 電子工程學系 
無線網路與行動通訊、節能演算法設

計、數位系統設計、計算機組織 

吳德豐 電機工程學系 
控制工程、類神經網路、智慧型機器

人、多旋翼無人機 

朱志明 資訊工程學系 
資訊教育、物聯網設計與應用、互動

式系統設計 

王宜達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微機電系統製造、燃料電池、材料表

面處理技術、物理冶金、材料科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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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寶強 機械與機電工程學系 自動控制、機械整合 

王修璇 
化學工程與材料工程學

系 

普通化學、分析化學、液晶材料、光

電材料、界面活性劑的原理與應用 

曾榮崧 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 無人機應用研究 

 

五、既有團隊營運績效 

本計畫團隊執行過多項研究計畫(表 2)，此外近年有多項研究之學術

發表，如附件一。 

表 2、中心團隊營運績效列表 

年度 系所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委託單位 

104 電子工程學系 王煌城 
次世代行動通訊系統中緊急情況下M2M優

先級配置策略之研究 
科技部 

104 電子工程學系 王煌城 
在 LTE與 LTE-A異構網路下干擾管理演算

法之研究 
科技部 

105 電機工程學系 吳德豐 
防救災勘察用四旋翼無人機隊配備 3D雷達

地圖即時繪製系統之研製 
科技部 

105 電機工程學系 吳德豐 
汽車起停節能系統之專用電池開發-技術監

測 

百樂電池股

份有限公司 

105 電機工程學系 吳德豐 
105學年度科學工業園區人才培育補助計畫

-「綠節能系統開發-電性量測實務」 

科技部新竹

科學工業園

區管理局 

106 電機工程學系 吳德豐 
「嵌入式智慧型機器人教育平台」之研製及

其「垂直整合教學成效」之評估  
科技部 

106 電機工程學系 吳德豐 
產學合作計畫—工業級定翼旋翼混合型無

人機之研製 

科技部 廣

懋工業股份

有限公司 

107 電機工程學系 吳德豐 動力用高效能複合電池技術開發計畫 
百樂電池股

份有限公司 

107 電機工程學系 吳德豐 
雲端物聯網在教學上的應用研究- 以電機

機械為例 
科技部 

108 電機工程學系 吳德豐 
防救災用無人飛行載具及其智慧派遣系統

之研製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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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電機工程學系 吳德豐 
產學合作計畫－削峰填谷「人工智慧充電

樁」之研製 
科技部 

106 電子工程學系 游竹 
產學合作計畫—應用於電腦切割機之影像

輪廓產生系統研製 

科技部 傳

原股份有限

公司 

106 電子工程學系 游竹 平行式里德-所羅門解碼器晶片設計 科技部 

107 電子工程學系 游竹 基於 USB傳輸之噴墨電路研發 
傳原股份有

限公司 

108 電子工程學系 游竹 
應用於標籤切割機輪廓產生之硬體電路設

計 
科技部 

105 
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 
楊江益 

大數據資料分析應用在三星蔥生長模式之

建構 

鍠麟機械有

限公司 

106 
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 
楊江益 咖啡渣加值產品微波加工裝置之研發 

鍠麟機械有

限公司 

106 
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 
楊江益 永宏 PLC 區域無線網路技術之開發 

鍠麟機械有

限公司 

107 
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 
楊江益 無人機在設施內應用之技術盤點與評估 

鍠麟機械有

限公司 

107 
生物機電工程

學系 
楊江益 

公糧稻穀筒倉出倉管制及即時警示系統進

階研究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糧

署 

105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王兆桓 

建置森林長期監測調查資料整合分析機制

及國家林業溫室氣體清冊報告編製(1/2)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107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王兆桓 

建置森林長期監測調查資料整合分析機制

及國家林業溫室氣體清冊報告編製 (2/2)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107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王兆桓 

107年度國立宜蘭大學實驗林場優質森林經

營推廣計畫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107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王兆桓 

108年度優質森林經營推廣計畫－108年度

國立宜蘭大學實驗林場優質森林經營推廣

計畫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 

105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王修璇 

高性能、耐候性聚氨酯配方開發後續物性探

討(四) 

黑木股份有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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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王修璇 

高性能、耐候性聚氨酯配方開發後續物性探

討(五) 

黑木股份有

限公司 

107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王修璇 

接枝式聚氨酯-聚丙烯酸酯共聚物之製備與

探討(四) 

和友紡織股

份有限公司 

107 
化學工程與材

料工程學系 
王修璇 高性能聚氨酯之數據資料庫建立（一） 

黑木股份有

限公司 

107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鍾智昕 

新竹縣五峰鄉段木香菇營養成分分析暨研

究報告 

永譽企業管

理顧問有限

公司 

108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鍾智昕 

「應用遙測技術探索鴛鴦湖及神木園鄰近

地區人工林資源」委託調查研究案 

國軍退除役

官兵輔導委

員會榮民森

林保育事業

管理處 

105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宜蘭縣崙埤池濕地生態監測、湖泊變遷與保

育建議計畫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羅東林區

管理處 

105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105年度毒蛇委託飼養管理計畫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6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106年度毒蛇委託飼養繁殖管理計畫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6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106年毒蛇蛇毒採集技術服務採購案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6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106年度毒蛇委託飼養繁殖管理計畫(後續

擴充)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6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106年度毒蛇委託飼養繁殖管理計畫(第二

次後續擴充)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7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107年度毒蛇委託飼養管理計畫後續擴充案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7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107年度毒蛇委託飼養管理計畫採購案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7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南澳重要濕地基礎調查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羅東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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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處 

108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108年度蛇毒採集暨龜殼花與飯匙倩委託飼

養管理計畫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8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108年度蛇毒採集暨龜殼花與飯匙倩委託飼

養管理計畫(第一次後續擴充) 

衛生福利部

疾病管制署 

108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南澳闊葉樹林自然保留區哺乳動物監測規

劃 

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林務

局羅東林區

管理處 

108 
森林暨自然資

源學系 
毛俊傑 

陽明山國家公園頂湖地區赤腹游蛇族群監

測計畫 

陽明山國家

公園管理處 

105 園藝學系 林建堯 
大同鄉四季南山地區多元產業發展計畫—

土壤改良試驗計畫 
宜蘭縣政府 

105 園藝學系 林建堯 兒童戶外遊戲場遊戲創造力評估表發展 科技部 

107 園藝學系 林建堯 
大同鄉四季南山地區多元產業發展計畫-土

壤改良試驗計畫 
宜蘭縣政府 

107 園藝學系 林建堯 
大同鄉四季南山地區多元產業發展-農產業

規劃設計案 
宜蘭縣政府 

105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王宜達 

靜電紡絲法製備奈米織構複合觸媒於微生

物燃料電池極板性能與特性之研究 
科技部 

106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王宜達 

鉍複合奈米碳管塗佈於鈦板應用於電芬頓

陰極之控制參數研究 
科技部 

106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王宜達 

無人機搭載大功率呼吸式質子交換膜燃料

電池開發測試計畫 

新力能源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107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王宜達 

美麗台灣潔淨之水-SnO2鍛燒與奈米碳管

於 SS316 不銹鋼電極之電-芬頓系統性能提

升探討 

科技部 

107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王宜達 

奈米氮化鈦電極研發於電芬頓高級氧化程

序特性之研究 
科技部 

108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王宜達 

活力奈米碳管，創造美麗泉源-應用 KOH活

化MWCNT/C 電極之特性探討 
科技部 

108 
機械與機電工

程學系 
王宜達 

奈米氧化鈦複合電極優化製備於光催化高

級氧化程序效能研究 
科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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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資訊工程學系 朱志明 以桌遊學習程式設計之教學實踐與研究 教育部 

108 資訊工程學系 朱志明 智慧巡弋飛行器 科技部 

 

六、未來定位與主要業務 

    未來本中心將進行無人機相關應用研究，以及無人機飛手人才及證

照培訓，從事主要業務如下： 

(一) 將結合人工智慧、大數據、感測技術，進行無人機相關應用研究。 

(二) 辦理無人機飛手人才培訓班，並分別開設為旋翼機無人機培訓班、

定翼機培訓班、無人機植保機培訓班。 

(三) 辦理無人機國家證照班。 

(四) 協助維護微學分學程。 

(五) 辦理競賽獲科普活動。 

 

七、運作空間 

  本中心初期以研究發展處辦公室為營運空間，俟城南校區無人機應

用研究中心大樓落成後，移至本大樓營運及辦理業務。 

 

八、經費來源 

  本中心無編制員額，所有業務相關費用皆以自給自足為原則，並得

接受下列經費來源： 

(一) 本校、院、系之專案補助。 

(二) 執行計畫研究之經費。 

(三) 辦理人才培訓班或承辦考照業務收入。 

(四) 其它。 

本中心各項經費之報支，依學校相關規定辦理。 

 

九、預期成果 

本研究中心設立後預計將呈現以下成果：  

(一) 建置一座無人機國家標準考照場 

(二) 完成推動一個微學分學程 

(三) 培養本校無人機種子飛手及考官 

(四) 每年辦理至少兩場競賽及科普活動 

(五) 每年至少 8場次的無人機人才培訓或考照課程 

(六)  爭取大型計畫或政府委訓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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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中心研究人員近年研究發表列表 

1. Fang-Chang Kuo, Hwang-Cheng Wang, Kuo-Chang Ting, Jia-Hao Xu, and 

Chih-Cheng Tseng, “Resource Reuse for D2D Communication in LTE 

Networks by Efficient Grouping,” 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vol. 

106, pp. 135-150, 2019. 

2. Jhih-Han Hong, Chien-Wen Chiu, and Hwang-Cheng Wang, “Design of 

Circularly Polarized Tag Antenna with Artificial Magnetic Conductor for 

On-Body Applications,” Progress In Electromagnetics Research C, vol. 81, pp. 

89-99, 2018. 

3. Chien-Wen Chiu, Wei-Hsu Wang, and Hwang-Cheng Wang, 

“Quarter-Wavelength Printed Quadrifilar Helical Antenna design for UHF 

RFID Handheld Reader Applications,” Microwave and Optical Technology 

Letter, vol. 60, pp. 742-748, 2018.  

4. Hwang-Cheng Wang, Chia-He Lee, Fang-Chang Kuo, Chih-Cheng Tseng, 

and Jaishree Sarojini, “Coalition Formation and Power Control for the 

Enhancement of System Performance and Resource Reuse for 

Device-to-Device Communication in 5G System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vol. 2, pp. 92-100, 2017. 

5. Hwang-Cheng Wang, Kun-Kai Chen, Fang-Chang Kuo, Chih-Cheng Tseng, 

and Jennifer Pounjeba, “Improving Device-to-Device Communication 

Performance in 5G Networks through Joint Power Control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s, vol. 2, pp. 101-108, 

2017. 

6. Chih-Cheng Tseng, Hwang-Cheng Wang, Kuo-Chang Ting, and Yi-Fan Tsai, 

“Mitigating Uplink Interference in Femto-Macro Coexisted Heterogeneous,” 

Wireless Personal Communications Journal, vol. 95, pp. 83-100, 2017. 

7. Ter-Feng Wu, Pu-Sheng Tsai, Nien-Tsu Hu, Jen-Yang Chen, and Yi-Shun 

Huang, “Reality Simulation for Bike Training Devices with Touch Pan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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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遙控無人機管理辦法草案總說明 

本校為管理所轄校區內遙控無人機之使用，以維公共安全、隱私及教

學研究品質，爰擬具「國立宜蘭大學遙控無人機管理辦法」（草案），其要

點如下： 

一、本辦法訂定目的。（草案第一條） 

二、定義本管理辦法所稱之遙控無人機。（草案第二條） 

三、訂定空間申請使用規則。（草案第三條） 

四、訂定場地使用規範。（草案第四條） 

五、訂定無人機操作規範。（草案第五條） 

六、訂定無人機安全規範。（草案第六條） 

七、訂定未依申請者之處置程序。（草案第七條） 

八、訂定本管理辦法未盡事宜之處置。（草案第八條） 

九、本辦法訂定程序。（草案第九條） 

 

  

第 31 頁，共 71 頁

a
文字方塊
附件四



國立宜蘭大學遙控無人機管理辦法草案逐條說明 

條文 說明 

一、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所轄校區內

遙控無人機之使用，以維公共安全、隱私及教學研

究品質，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遙控無人機管理辦

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本辦法訂定目的。 

二、本管理辦法所稱之遙控無人機，係依「民用航空法」

之定義。 

定義本管理辦法所

稱之遙控無人機。 

三、本校管理所轄校區內供校內外單位申請使用遙控無

人機之使用，惟須經申請並經審核同意後，方得從

事無人機之各項作業，請於預定操作遙控無人機作

業之 14日前提送申請書表及應附相關文件，如遇必

須緊急之使用時，需以經專簽或專函核可。 

訂定空間申請使用

規則。 

四、校內外單位擬使用場地舉辦活動，依「國立宜蘭大

學場地提供使用作業要點」。借用本校場地辦理活

動時，請遵守行政中立法規定並禁止有違背政府政

策、法令規定、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活動。違反

者，本校將逕行取消借用資格，已繳場地費概不退

還，借用單位並同意自負一切法律與導致之任何損

失責任。 

訂定場地使用規範。 

五、遙控無人機操作者須具備民航局發給之相應等級操

作證，使用遙控無人機須符合「民用航空法」相關

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應注意飛航高度、速度

及音量。 

訂定無人機操作規

範。 

六、操作遙控無人機依法需投保相關保險，並確保距離

人群、建物、植栽及車輛 30公尺以上，若掉落傷及

他人、致生意外或致設備設施損壞，應負全部賠償

責任。 

訂定無人機安全規

範。 

七、未依規定提出申請獲准者，本校得口頭勸離操作人

員，倘若經勸阻無效，將依法報警處理。 

訂定未依申請者之

處置程序。 

八、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訂定本管理辦法未

盡事宜之處置。 

九、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本辦法訂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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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遙控無人機管理辦法（草案） 

108年 12月 20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管理所轄校區內遙控無人機之使用，

以維公共安全、隱私及教學研究品質，特訂定「國立宜蘭大學遙控無人

機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管理辦法所稱之遙控無人機，係依「民用航空法」之定義。 

第三條 本校管理所轄校區內供校內外單位申請使用遙控無人機之使用，惟須經

申請並經審核同意後，方得從事無人機之各項作業，請於預定操作遙控

無人機作業之 14日前提送申請書表及應附相關文件，如遇必須緊急之使

用時，需以經專簽或專函核可。 

第四條 校內外單位擬使用場地舉辦活動，依「國立宜蘭大學場地提供使用作業

要點」。借用本校場地辦理活動時，請遵守行政中立法規定並禁止有違背

政府政策、法令規定、公共秩序、善良風俗等活動。違反者，本校將逕

行取消借用資格，已繳場地費概不退還，借用單位並同意自負一切法律

與導致之任何損失責任。 

第五條 遙控無人機操作者須具備民航局發給之相應等級操作證，使用遙控無人

機須符合「民用航空法」相關法令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應注意飛航高

度、速度及音量。 

第六條 操作遙控無人機依法需投保相關保險，並確保距離人群、建物、植栽及

車輛 30公尺以上，若掉落傷及他人、致生意外或致設備設施損壞，應負

全部賠償責任。 

第七條 未依規定提出申請獲准者，本校得口頭勸離操作人員，倘若經勸阻無效，

將依法報警處理。 

第八條 本辦法未盡事宜，依其他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九條 本辦法經研究發展會議及行政會議通過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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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遙控無人機活動申請書 

申請單位 
    

單位/公司負責人  聯絡手機  

現場聯絡人  聯絡手機  

遙控無人機 

活動目的 
 

遙控無人機操作數量  

參與活動人數  

活動日期 

單日：___年___月___日___時至___時 

多日：自        年    月    日    時 

        至        年    月     日   時 

※每日起迄時間為0900~1600。 

茲向貴校申請於城南無人機實驗飛行場使用遙控無人機，並切結下列事項，

如有違規願無條件依校方規定辦理： 

1. 遙控無人機必須恪遵民航局遙控無人機相關法規，若有違反法律規定之

情事應自負法律責任。 

2. 遙控無人機須確保距離人群、建物、植栽及車輛30公尺以上，若掉落傷

及他人、致生意外或致設備設施損壞，願負全部賠償責任，並請自行投

保相關保險。 

3. 同意校方得隨時中止遙控無人機活動，申請單位不得異議或請求賠償。 

 

                                          簽名:                         

 

承辦人 執行長 中心主任 

   

    如有相關疑問，請洽無人機應用研究中心(聯絡電話：03-9357400#77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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遙控無人機飛行任務規劃 

活動範圍 本活動是否於視距外操作 

是(請檢附詳細飛行任務航線規劃)   

否，於本校           校區範圍內活動 

無人機飛行高度 400呎以下 

400呎以上(請檢附民航局同意文件資料) 

飛行任務航線規劃 
(若本表不敷使用，可另以附件形式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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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教師發表學術期刊論文之作者所屬單位處理須知 

研究發展處彙編 

壹、作者所屬單位須知 

    本校教師於國際或大陸地區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時所載之作者所屬單位國家名

稱應遵循教育部、外交部及科技部等部會來函依以下原則辦理： 

一、 為維護國家主權，發表學術期刊論文所載之作者所屬單位國家名稱必須使用

「Republic of China」、「Republic of China (Taiwan)」或「Taiwan」。 

二、 於大陸地區學術期刊發表論文時使用之國家名稱，除我正式國名外，為避免

當前兩岸政治分歧問題模糊學術焦點，只要不遭矮化且兩岸對等，可採雙方

均不列載國名，即只列載「城市名」，兩岸均同；但若對岸堅持如「Beijing」

之後加「China」，我則宜堅持「Taipei」後加「Taiwan」，另仍須沿用我習

慣拼字用法，例如：台北、台中及高雄之英文名稱須為「Taipei」、「Taichung」

及「Kaohsiung」，不得為漢語拼音之「Taibei」、「Taizhong」及「Gaoxiong」

等。 

貳、訛誤更正處理原則 

    基於學術自由並依國際學術期刊共識，期刊編輯如未徵得作者同意，不能任

意更改我正式國名。教師若發現稿件資訊擅遭修改不符列名，應於第一時間主動

提出抗議、要求該期刊更正，並循以下原則處理： 

一、主動通報相關單位 

（一） 於第一時間通報校內主管，通報管道如下： 

 

 

 

 

 

 

 

（二） 通報校內主管後，由各承辦單位通報教育部及駐外單位。 

（三） 論文載有研究計畫編號或補助單位者，由研發處通報補助單位。 

二、不符列名規定之處理 

（一） 論文作者應主動積極求期刊更正訛誤。 

（二） 不符列名論文，無法用於本校教師升等、出席國際會議補助、計畫申

請及論文獎勵申請，但於第一時間依通報管道處理程序主動提出抗議、

要求該期刊更正，並提出處理相關證明即不在此限。 

三、持續追蹤回報 

（一） 論文作者應持續追蹤並掌握網路更新訊息。 

（二） 論文作者應與相關承辦人員保持密切聯繫，並及時提供最新狀況。 

論文作者 系所 學院 研發處 校長 

國際處 

人事室 

秘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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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運動暨休閒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

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施行。 

第八條 本辦法經國立宜蘭大學人

文及管理學院院務會議審議通

過，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實施。 

依體例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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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運動暨休閒發展中心設置辦法 

107年 6月 6 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6 學年度第 6次院務會議通過 

107年 6月 20日 106學年度第 2學期第 1次研究發展會議通過 

108年 10月 17日人文及管理學院 108學年度第 2 次院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年 12月 20日 108學年度第 1學期第 1 次研究發展會議修正通過 

 

第一條 國立宜蘭大學(以下簡稱本校)人文及管理學院(以下簡稱本院)為達到運動科

學與休閒產業推廣發展之目的，特以本校為軸心，整合校內各系、所及中心

資源，並依據「國立宜蘭大學研究中心設置辦法」第二條及第三條第一項，

於本院設立「運動暨休閒發展中心(Exercise and Recreation Development 

Center)」（以下簡稱本中心），並訂定「國立宜蘭大學人文及管理學院運動

暨休閒發展中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中心之任務如下： 

1. 運動科學相關研究計畫規劃、申請與執行。 

2. 提供學生、教職員以及社區民眾體能檢測服務，協助個人科學化運動處方

之擬定。 

3. 從事科學化的選手生理檢測，作為擬訂選手訓練課表以及評估訓練成效之

依據。 

4. 建立宜蘭休閒運動與健康促進網絡，與相關產業或醫療單位建立合作關係，

成為宜蘭健康促進示範點。 

 

第三條 本中心設置中心主任一人，採無給職，綜理中心業務，由院長就本院專任助

理教授以上具服務熱忱之教師中遴薦，報請校長聘任之。任期三年，得連任

一次。 

 

第四條 中心主任負責召開中心業務會議，討論並執行中心業務。得依本校「教師授

課時數及超支鐘點費核計辦法」核減授課時數。 

 

第五條 本中心得依業務需求設立任務分組。若因業務需求得由各系所相關人員兼辦

技術、行政及其他業務工作。 

 

第六條 本中心經費採自給自足原則，得聘專任或兼任人員以及顧問等若干人，經費

之使用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若有未盡事宜，悉依本校相關規定辦理。 

 

第八條 本辦法經院務會議通過，送研究發展會議核備後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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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 年度生物資源學院院級研究中心評鑑 

實地訪評會議紀錄 

 
會議時間：108 年 9 月 23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會議地點：宜蘭大學 生資大樓 2 樓 215 會議室 

主 持 人：陳威戎 主任委員 

出席委員：楊杰委員、游竹委員、鄔家琪委員、林世斌委員、程安邦委員(請假) 

 

一、主席報告: 略。   

二、確認評鑑議程 

1.本次共有食品創意及教育發展中心、生物資源產品檢測暨技術推廣中

心、蜜蜂與蜂產品研發中心等三個院級研究中心接受評鑑，經與會委員

討論確認本次訪評議程如下: 
時間 行程內容 地點 

09:30-9:45 
實地訪評預備會議 
委員確認實地訪評行程 

生資大樓 2樓 215會議室 

9:45-11:45 

受評研究中心簡報與答詢 
以下三個受評研究中心個別依序進行: 

食品創意及教育發展中心 

生物資源產品檢測暨技術推廣中心 

蜜蜂與蜂產品研發中心 

生資大樓 2樓 215會議室 

11:45-12:00 
受評研究中心實地訪評(詢答後視需

要進行訪視) 

生資大樓: 

2 樓 236 室 

8 樓 823、832、128、142室 

4 樓 437 室 

12:00-13:00 
討論會議 
委員討論、撰寫評鑑意見表，並決定評

鑑結果。 
生資大樓 2樓 215會議室 

 

 

三、受評研究中心簡報與答詢 

1.本次評鑑已由委員先行對受評研究中心自評報告書進行書面評審，提供

相關意見，並由受評研究中心針對委員書面評審意見於本次會議提出回

應與說明。 

2.受評研究中心個別依序進行簡報說明，並由評鑑委員與研究中心進行詢

答，釐清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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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受評研究中心實地訪視 

本次評鑑經研究中心簡報答詢後，評鑑委員決議無須再至各研究中心訪視。 

 

 

五、評鑑結果討論 

結論:各研究中心評鑑分數為其得分加總後之平均分數，本次各受評研究中

心評鑑分數皆為 70分以上，評鑑結果均為「通過」。委員評鑑意見詳

如附件 1。 

 

六、臨時動議:無。 

 

七、評鑑會議結束(108.9.23  1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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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 

評鑑意見表 
 

研究中心 食品創意與教育發展中心 

中心主任 黃俊儒 主任 中心位置 生資大樓 2樓 236室 

 
 

委員意見： 

1. 擴大中心成員的參與度，以使中心的績效更顯著。 

2. 建議中心日後營運方向能更契合設置宗旨，將食品創意與教育有效推廣予校

內師生及一般民眾。 

3. 建議可整合目前參與中心運作的成員，共同研提科技部等相關單位科教或科

普計劃，以有效爭取外部經費挹注，提升中心永續運作的資源。 

4. 應持續加強食品創意研發。 

5. 食安及食農教育應落實在所爭取的執行計畫中。 

6. 中心營運的具體內容與宗旨及原計畫書(105-107)並不相符，其成果欠佳。未

來如果沒有計畫挹注，恐怕無法順利營運。而且目前支持中心運作的計畫，

顯然與營運及宗旨關係薄弱。 

7. 欠缺本中心揭示的創意、相關活動及具體成就。因此就財務及運作等問題上

並沒有具體的方案。 

8. 強化食品創意發展，校內師生參與，活化現有 8F空間，食安與衛生教育擴

展至大學端，嘉惠學子，同時鼓勵更多人才加入。 

 

評鑑結果 

  通過(70分以上) 

  有條件通過(60分以上，70分未滿) 

  未通過(未達 60分) 

評分 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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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 

評鑑意見表 
 

研究中心 生物資源產品檢測暨技術推廣中心 

中心主任 駱錫能 主任 中心位置 生資大樓 8樓 832室 

 
 

委員意見: 

1. 績效顯著值得讚許 

2. 檢驗報告書的出具建議宜建立一個較為嚴謹的程序，以避免未來衍生合法性

爭議。 

3. 中心近年執行檢驗與技術服務之件數及金額相較於前一評鑑週期，皆有大幅

提升，雖說是配合國家政策(如農藥檢測)推動，但中心投入人力物力自我提

升，成效讓大家看得見，更是功不可沒！ 

4. 中心人力的維持與傳承將會是重要課題，再請務必及早因應。 

5. 加強專業檢驗人才之留任。 

6. 本中心表現優異，宗旨及營運皆有具體內容，成果豐碩。財務狀況健全，可

永續且健康的持續發展，發揮功能。 

7. 強化各實驗室永續發展。 

 

 

 

評鑑結果 

  通過(70分以上) 

  有條件通過(60分以上，70分未滿) 

  未通過(未達 60分) 

評分 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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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國立宜蘭大學生物資源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 

評鑑意見表 
 

研究中心 蜜蜂與蜂產品研發中心 

中心主任 陳裕文 主任 中心位置 生資大樓 4樓 423室 

 
 

委員意見： 

1. 建議擴大中心的成員，以使中心績效更為顯著。 

2. 檢驗流程宜再加強行政流程，以避免未來衍生困擾或爭議。 

3. 蜜蜂與峰產品研發中心全體成員近年來的努力已使本中心成為宜大最大亮

點再次肯定裕文主任與團隊的貢獻！ 

4. 目前中心人力來自本校碩博士生及優秀畢業生，暫稱充裕。如何有效整合其

他校內師資共同投入並做出貢獻，有勞裕文主任多思考規劃。 

5. 本中心表現優良，惟主要經費需要有因應之道，以免計畫停止後，中心的經

費來源以檢驗及產品販售不足以支撐未來運作。未來三年，就目前狀況應無

經營上的問題，建議繼續支持。 

6. 建議調整組織架構，以更符合中心營運發展並廣納校內外專家加入，以利中

心永續發展。 

評鑑結果 

  通過(70分以上) 

  有條件通過(60分以上，70分未滿) 

  未通過(未達 60分) 

評分 8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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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工學院院級研究中心 

評鑑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08 年 11 月 18 日（星期一） 12： 30  

開會地點：工學院 1F 院長室 

主 持 人：江漢全院長               紀錄：劉秀珠 

出 席 者：(略) 

 

一、提  案（提案單位：工學院） 

案 由：108 年度綠色科技研發中心評鑑案，提請審議。 

說  明： 

      1.依據本校研究中心評鑑要點第 2 點第 2 項「學院應每三年辦理院

級研究中心評鑑乙次，結果送研究發展處備查。」本次計「綠色

科技研發中心」一個院級研究中心接受評鑑；評鑑地點：工學院

大樓 1樓。 

      2.本次評鑑由各委員先行對受評鑑研究中心進行書面評審及提供相

關意見，經本次會議後將相關評審意見提送受評研究中心知照。 

結  果： 

1.本年度綠色科技研發中心受評鑑結果為「通過」；委員評鑑意見

詳如附件。 

2.評鑑結果影送研發處備查。 

 

 

二、臨時動議：無 

 

三、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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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工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 

評鑑意見表 
 

研究中心 綠色科技研發中心 

中心主任 方治國 中心位置 工學院大樓 1樓 

 

評鑑範疇 評鑑等第 

一、實際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與學術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三、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四、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運用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五、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六、其他有助於提昇本校研發能量事項。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七、中心未來工作計畫、具體作法及預期效益。 ■優 良 尚可 欠佳 
 

委員意見： 

可加強整合綠色科技各組設備與研究人員，豐富展示主題之內容，以利參觀者

瞭解本院特色內涵。 

評分 

■  通過(70分以上) 

  有條件通過(60分以上，70分未滿) 

  未通過(未達 60分) 
 

 

          民國 108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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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工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 

評鑑意見表 
 

研究中心 綠色科技研發中心 

中心主任 方治國 中心位置 工學院大樓 1樓 

 

評鑑範疇 評鑑等第 

一、實際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與學術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三、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四、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運用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五、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六、其他有助於提昇本校研發能量事項。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七、中心未來工作計畫、具體作法及預期效益。 ■優 良 尚可 欠佳 
 

委員意見： 

建議持續爭取經費，以應提昇研發能量之需求並持續經營。 

評分 

■  通過(70分以上) 

  有條件通過(60分以上，70分未滿) 

  未通過(未達 60分) 
 

 

        民國 108年 11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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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工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 

評鑑意見表 
 

研究中心 綠色科技研發中心 

中心主任 方治國 中心位置 工學院大樓 1樓 

 

評鑑範疇 評鑑等第 

一、實際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與學術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三、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四、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運用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五、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六、其他有助於提昇本校研發能量事項。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七、中心未來工作計畫、具體作法及預期效益。 ■優 良 尚可 欠佳 
 

委員意見： 

創立不久人員努力目標、成果難能可貴，未來成就仍具價值性。 

評分 

■  通過(70分以上) 

  有條件通過(60分以上，70分未滿) 

  未通過(未達 60分) 
 

 

  民國 108年 11月  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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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工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 

評鑑意見表 
 

研究中心 綠色科技研發中心 

中心主任 方治國 中心位置 工學院大樓 1樓 

 

評鑑範疇 評鑑等第 

一、實際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與學術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三、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四、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運用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五、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六、其他有助於提昇本校研發能量事項。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七、中心未來工作計畫、具體作法及預期效益。 ■優 良 尚可 欠佳 
 

委員意見： 

空間規劃優良，宜繼續爭取校內外經費，永續經營。 

評分 

■  通過(70分以上) 

  有條件通過(60分以上，70分未滿) 

  未通過(未達 60分) 
 

 

       民國 108年 11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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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宜蘭大學工學院 108年度院級研究中心 

評鑑意見表 
 

研究中心 綠色科技研發中心 

中心主任 方治國 中心位置 工學院大樓 1樓 

 

評鑑範疇 評鑑等第 

一、實際營運方向與設置宗旨之相符性。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二、符合設置宗旨之研究成果與學術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三、參與研究中心營運人員及其具體貢獻。 ■優 良 尚可 欠佳 

四、年度經費收入支出總額及運用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五、相關管理制度之建立情形。 優 ■良 尚可 欠佳 

六、其他有助於提昇本校研發能量事項。 ■優 良 尚可 欠佳 

七、中心未來工作計畫、具體作法及預期效益。 ■優 良 尚可 欠佳 
 

委員意見： 

本院院綠色科技研發中心除可提供教學研究，對於舉辦高中生赴本院進行大學

體驗課程，有實質之幫助與協助；對於綠色科技相關之基礎與應用研究，以及

綠色科技與綠色材料的科普知識傳遞與推廣，產學合作的推廣，都是未來可持

續發展的重點。透過本院綠色科技研發中心，可匯集院內各系所特色，達到「綠

色環境」、「綠色能源」、與「綠色資源」等具永續發展之實質目標邁進之效。 

評分 

■  通過(70分以上) 

  有條件通過(60分以上，70分未滿) 

  未通過(未達 60分) 
 

 

   民國 108年 11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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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修正規定 

一、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辦理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作業，特訂定本須知。

二、送審教師資格者應繳交之表件： 

（一）學位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及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送

審講師及助理教授資格者，應繳交下列文件： 

1.學位證書或同等學歷證書影本。 

2.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3.學位論文及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 

4.以國外學歷送審者，另應繳交下列文件： 

    （1）經我國駐外使領館、代表處、辦事處或其他經外交部授權機構驗證之國外

學校學位證書、歷年成績單影本。 

     （2）國外修業情形一覽表。 

     （3）個人出入境紀錄（如由學校統一作業，應附個人同意書，同意由學校向內

政部入出國及移民署查證）。 

（4）各校辦理查證國外學歷，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如學校簡介、行事曆

等）。 

5.學位證書、同等學歷證書、成績單應隨附正本，經人事室查驗無誤後，於影本

上加蓋與正本核符章。 

（二）著作、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送審：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

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至第四款，第十七條及第十八條規定送審者，應

繳交下列文件： 

1.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分為甲式及乙式二種，甲式計二份，乙式計三份）共計

五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繳交履歷表（分為甲式及乙式二種，甲式計二份，

乙式計四份）共計六份。 

2.送審著作、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一式三份，藝術作品一式四份，並擇定代表作

及參考作。 

3.涉及個人資訊者（如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個人學經歷證明文件等）應與送審

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藝術作品分別裝訂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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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表作如係二人以上合著者，應加送合著人證明一式三份；以國內外學術或專

業刊物接受將定期發表之證明送審者，應檢具該刊物出具之接受證明。 

    5.本次送審代表作與前次送審代表作內容相近者，應檢附前次送審代表作及本次

著作異同對照。 

6.如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二款、第三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二款、第三

款，第十七條第一款，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送審者，其最高學歷未經審定時，

仍應依前款學位送審規定繳交有關文件。 

7.相關服務年資及成績證明文件。 

相關表件填寫要領： 

（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式二種分別為甲式及乙式(如附件一)： 

1.身分證字號應詳實填寫，以利電腦化作業，外籍教師應填居留證統一證號，其後

並註明國別（外審用免填）。 

2.姓名（包括英文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應與學經歷證件相符，如有不符，

應檢附身分證影本送核；英文姓名拼音應參考護照或逕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網

站查詢。 

3.送審學校、科系所：應詳實選擇填載。 

4.送審類別：應確實依該次審查類別填載。 

  5.聯絡資訊：應詳實填寫公、宅通訊處及電話以利查詢補件。 

  6.大專以上學歷：應詳實填寫專科或大學以上各學歷，持國外學歷者，學校名稱、

系所、學位名稱均應同時以中文及外文填寫，學位名稱及授予學位年月，應與學

歷證件所載者同，修業起訖年月及授予學位年月均以國曆記載。 

7.論文名稱：應填寫學位論文名稱，如持有碩士及博士二種學位均應填寫，並填寫

指導教授姓名。 

  8.經歷：與送審等級無關之經歷不必填寫。兼任教師應詳細填寫目前之專任職務與

該送審等級起聘年月。 

9.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應填本部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證書字號及

起資年月，未具審定證書者可免填。如係舊制教師，應填載八十六年三月前已審

定之最高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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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應填寫歷次以著作送審（包括通過及

未通過）之代表作名稱。第一次以著作送審教師資格者免填。 

11.學術：應詳實選擇填載。 

12.任教科目：應填寫本學期擔任之課程名稱。 

13.送審代表著作：  

   （1）代表著作填具一種，參考著作得填多種，其屬一系列之相關研究者，得合

併為一代表作，第二篇以上代表作於參考著作上填列，並註明代表作系

列。所用語文如中文、英文、日文或德文等應確實填寫。 

   （2）所屬學術領域：應詳實依送審代表著作所屬學術領域選擇填載，以供本部

所聘請各該領域之顧問推薦學者專家審查。 

    （3）字數、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期刊卷期、出版時間等，應詳實填寫。 

    （4）審查類科：應詳實選擇填載。 

    14.參考著作：應詳實逐項填載。 

  15.參考資料：未符合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規定之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之成果，均

得自行列表作為送審參考資料。 

（二）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如附件二）： 

   1.送審人中、外文姓名：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姓名同。 

   2.國內最高學歷：應填寫國內畢業之大學或專科學校校名及系（所、科）名稱，

並加填畢業之年次。 

3.送審學歷頒授學校：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者同。 

4.送審學位或文憑名稱：應與國外學歷證件所載者同，例如：Master of 

Science,Doctor of Philosophy, Diploma 等。 

5.送審學位或文憑獲得方式：應依實際狀況填載。 

6.送審學歷修業起迄年月：應依實際註冊修業狀況填載。 

7.各學期修業情形起迄年月與修業前後及修業期間出入境紀錄：送審者應詳實

填寫。 

8.送審人對送審學歷之補充說明：對於所得學位性質較特殊者應簡要說明。 

（三）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查代表作合著人證明（如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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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送審人中、外文姓名欄：代表著作係以外文撰寫者，應填寫外文姓名，並與

代表著作上所載者同。 

      2.合著人（或共同研究人）應親自簽章，送審人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得免合

著人之簽章；其為第一作者或通信(訊)作者，得免國外合著人之簽章。但仍

均應繳交合著人證明，並填寫貢獻度。 

3.合著之著作，僅得由一人作為代表著作送審，他人須放棄以該著作作為代表

著作送審之權利，但得作為參考著作。 

4.送審人及合著人完成部分或貢獻等欄位應詳細完整逐位填載。 

5.各欄不敷填用時，得另備紙張粘貼。 

三、學校作業程序及注意事項： 

（一）學校辦理教師資格之審定，應依下列程序辦理： 

1.學經歷證件由學校先行辦理查核後，交由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 

  2.學校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應就申請者之教學、研究、推廣服務等成果辦理評審。

其中專門著作(包括學位論文)、作品、成就證明或技術報告應送校外學者、專

家評審。 

3.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評審通過者，由學校將相關資料，送本部複審。 

4.學校應妥善建檔保存送審教師資格者之履歷表、國內外學歷證明文件、審查意見

表等相關資料。 

（二）學位證書送審部分： 

     1.國內專科以上學校學位證書以公立或已立案之私立學校所授予經許可之學位證

書為限。 

   2.以國外學歷送審者，應確實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辦理查證工作。

但該國外學位名稱及相關學術水準，經本部決議通過並公告者，得以查驗代替

查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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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國內大專畢業生赴國外進修所獲碩、博士學位文憑，其修業期限應符合大學辦

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第九條規定。但送審人修業期間達前開辦法所定期間三分之

二以上，且學位論文、個人著作或作品經學校初審及本部複審合格者，不在此限。 

4.送審之國外學歷畢(肄)業學校應為已列入參考名冊者。未列入參考名冊者，應

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並應以其學術實際成就或專門

著作，審查認定其資格。 

5.國外學歷證件無中文姓名者，應核對與其國內學歷證件或護照姓名、出生日期

是否相符。 

6.學校應查核申請人所填報之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

情形一覽表及所繳之其他相關證明文件確實無誤後，於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及國

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上簽章註記，並將相關資料建檔保存。 

（三）著作送審部分： 

1.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第一款、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或依八十六年三

月十九日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修正前之第十七條第一款規定，以碩士學位取得講

師資格，或以博士學位取得助理教授、副教授資格者，不得再以該學位畢業論

文或其論文之一部分，送審較高等級之教師資格。 

  2.所送審著作性質，應與其任教科目相關（由學校教評會認定）。 

  3.送審之著作應符合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以下簡稱審定辦法）之規

定及下列條件： 

（1）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六條之一第一款規定以學位論文送審者，其學位論文

不受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十一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之限制。 

      （2）引用資料應註明出處，並附參考書目。 

（3）經出版公開發行著作，應由出版社或圖書公司印製發行，載明作者、出版

者、發行人、發行日期、及定價等相關資料。    

4.撰寫著作語文不限，以外文撰寫者，應附中文提要。 

5.在學術性刊物發表之論文抽印本，如已載明發表之學術性刊物名稱、卷期及時

間者，送審時無需附原刊；如未載明者，應附送原刊封面及目錄之影印本，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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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審核。如已為接受將定期發表者，應附接受函之證明。  

（四）一般事項部分： 

1.送審教師資格者，如屬以國外學歷資格送審者，應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

規定辦理，其學經歷原始證件由各學校自行查驗後發還送審人，免報本部，學

校並應以影本永久存檔備查。 

2.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則第十九條規定，各校新聘及升等教師，應於三個

月內完成校內審查程序報本部審定其資格。 

3.送審人之經歷證件，是否合於專門職業或職務，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施行細

則第十二條規定由學校自行認定。   

4.兼任教師同時在其他專科以上學校擔任專任教師者，應由專任學校報本部送審。 

  5.兼任教師如擔任各系科開設必、選修科目之實習、實驗課程者，以二小時折計

為一小時計算，醫學院之臨床實習時數折算率則依附件四辦理。 

6.教師提出申請資格審定，應有在校任教授課之事實，以全時在國內、外進修、

研究或出國講學，該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不得送審教師資格。但提出申請

後，審查過程中，教師出國進修、研究、講學，不在此限。 

7.專任教師經核准全時進修、研究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全時進修、研究期間年

資，最多採計一年。經核准借調者，於申請升等時，其借調期間年資最多採計

二年。 

8.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行政人員，經由服務機關視實際服務情形認定與私立學

校無直接監督關係而核准前往兼課者，得由該私立學校送審教師資格。 

  9.教師資格送審以年齡未屆滿六十五歲為限。但在報本部審定當學期開始尚未屆

滿六十五歲者，准予從寬處理。奉准延長退休者，以未屆滿屆齡退休生效日者，

不在此限。 

   10.服義務役之現職軍人，服役期間不得送審教師資格。有關軍訓教官兼課，應經服

務學校同意，並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或核准後，得由該兼課學校送審教師

資格。   

（五）特別注意事項：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現職講師、助教之升

等，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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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教師分級調整之目的在於提升教師素質，對於現職人員只能保障程序，不能降

低水準之要求。故該等人員如具備原副教授送審資格，經學校同意得逕送審副

教授，但必須符合修正分級後其副教授要求水準。 

2.在形式要件上得從寬認定。所稱「繼續任教未中斷」，指從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八

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修正施行之日起擔任專科以上學校教職未中斷，包括經核

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者；兼任教師如每學期均有聘書且有授課事實者亦同。 

3.以取得學位升等者，除該學位應符合認可規定外，學校應依修正分級後副教授

要求水準將論文及其他著作辦理實質實查（包括外審）；非自審學校並需於報本

部時將審查過程相關資料（包括教評會會議紀錄影本及著作審查意見表影本）

送本部備查，必要時本部將再送專家、學者複審。 

（六）申請補、換發教師證書相關程序及檢附資料： 

1.申請人應檢附身份證明文件正本、影本各一份，向原任教或現職之專科以上學校

申請。由代理人辦理者，應同時出示申請人及代理人之身份證明文件及委託書。

正本經學校查驗後返還。 

2.受理學校於申請人之身份及審定事實經查核無誤後，檢附加蓋校印之專科以上學

校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一份（得以原送審履歷表替代）報本部辦理。餘身份證明

相關文件，留校存查。 

3.報本部函文應載明申請補、換發之教師證書字號、年資起算年月及原送審學校。

換發者，並應檢附原教師證書正本及換發原因之佐證資料。 

（七）專門著作應出版公開發行，並於發行時送存國家圖書館及送審學校圖書館各一份。 

（八）著作、作品迴避參考名單（如附件五）至多以三人為限，並填寫迴避者姓名、服

務單位、職稱、理由說明及簽章。如無迴避者，可免填。 

（九）符合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作業要點規

定，並經該會審查通過出版之經典譯注，得列為參考著作。 

四、冊報： 

（一）學校於完成審查後，應報送之相關資料如下： 

1.經本部全部或部分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者，應檢具教師資格審查名冊(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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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審定教師人數統計表(附件七)、專科以上學校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附件

八)及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報本部審定教師資格，其餘資料留校存檔備查。 

2.非本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者： 

（1）隨文報本部應檢送下列文件： 

     ○1 教師資格審查名冊一式二份。 

○2 教師資格履歷表（甲式）一式二份。 

○3 代表作摘要（應以 A4 紙繕打）各一式二份。  

○4 合著人證明一式二份 

○5 迴避名單一式二份。 

○6 代表著作之期刊接受函一式二份。 

○7 其他相關資歷證明資料一份。  

（2）送審代表作、參考作（封面空白處應分別註記「代表著作」、「參考著作」與

送審教師級別）及其他相關資料應裝袋，（一份一袋，每位送審者三袋，以藝

術作品送審者，為四袋），並按等級列冊後彙報本部。另備份一袋留校存查，

必要時，由本部通知學校人事業務單位再送，其應檢送下列文件： 

○1 教師資格履歷表一式三份（乙式），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送一式四份。 

○2 合著人證明一式三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送一式四份。 

○3 代表著作之期刊接受函一式三份。以藝術作品送審者應檢送一式四份。 

（3）參考著作如為專書著作，送審教師應擇其個人在專業或學術上較為重要之成

果，至多檢送三冊；於期刊發表者，則不受至多檢送三冊之限制。 

（4）參考資料毋須送本部，可載明於教師資格履歷表中，俾供評審。 

（5）送審資料經本部審定完畢後概不退還。 

（二）以國外學位或文憑送審者，必要時本部得要求繳交國外成績單影本、國外修業

情形一覽表、個人入出境記錄及學歷查證等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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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條之一規定送審教師資格者，應另檢附教評會會議

紀錄、任教未中斷證明、學校送外審查紀錄等相關審查資料。 

五、複審作業程序： 

（一）教師資格複審程序如下： 

 1. 學位審查： 

  （1）依據相關規定審查教師資格履歷表及所附各項資料。 

（2）國內學歷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規定辦理審查結案者，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

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本部學術審議會（以下簡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 

（3）國外學歷依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及審定辦法等相關規定辦理審查。該

地區相關學位之學術水準經學審會常會決議通過，且取得該學位符合國外學

歷認定之要求者，依程序處理結案，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

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其餘應個案提學審會工作小組審議決定。 

（4）送審教師資格之學位較為特殊而無法直接認定者，應提請學審會工作小組審

議決定；學審會工作小組認為必要時，得依著作審查（學位論文）方式認定。 

（5）以歐洲地區之藝術類科專業文憑送審者，應提歐洲藝術類科審查小組審議後，

先行函覆學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 

 2.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審查： 

   （1）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依所屬學術領域歸類後，由本部聘請分科

簽審顧問推薦審查人選後，依循行政程序簽請核定。 

   （2）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審定案件依程序處理結案者，先行函覆學

校審定結果，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 

   （3）送審教師資格之著作案件經審查後認定有疑義者，應提請學審會工作小組審

議決定。 

   （4）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十九條規定送審者，依第一款至第三款程序審查。審

查結果未通過者，直接函覆學校；通過者，應提學審會審議決定。 

（二）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疑有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者之處理

程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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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於審定過程中經檢舉有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

條規定之嫌疑，經接受處理後，應以密件先行通知學校轉知當事人提出申覆說明，

並請審查人審查。但檢舉人為該送審案之審查人者，仍應將抄襲審查案送請該審

查人審查。 

  2.審定合格發給教師證書後，經檢舉著作、成就證明、技術報告或作品有違反審定

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之嫌疑，本部接受處理時，應以密件先行通知學校轉知當事

人提出說明，並送請審查人審查。 

  3.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經審查人審查認定其事實者，應提請學審會工作

小組審議確定後依相關規定處理。 

  4.違反審定辦法第三十七條規定者，經審查人審查未有違反之事實者，逕函覆檢舉

人及當事人之學校。但檢舉人為該送審案之審查人者，不另函覆。 

（三）經本部授權自行審查教師資格作業之學校，悉依本部授權專科以上學校自行審

查教師資格作業要點及相關規定辦理複審，俟複審完竣後，依規定冊報本部核

發教師證書，並於事後將審定名單彙整提報學審會工作小組追認。惟若發現授

權學校複審作業違反相關規定者，退還學校重新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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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甲式） 

填表日期：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送審人照片 

兩吋照片 

1.身分證字號（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2.中文姓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民國 年月日  

3.送審學校  科系所： 

4.送審類別 審查類別： 送審資格： 專兼任別： 新聘或升等： 

5.聯絡資訊 

地址： 

電子郵件：                                     電話（公）： 

手機：                                         電話（私）： 

6. 

大專 

以上 

學歷 

學校名稱 系所 學位名稱 修業起迄年月 授予學位年月 國家或地區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7. 

論文

名稱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 

8. 

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別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合計年資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9.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 等級：                        證書字號：字第號              起資年月：年月 

10.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             無 

著作書名（篇名）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是否通過 

 年月   

 年月   

 年月   

11.學術專長： 

12.任教科目一：   時數：小時/週                                             任教科目二：   時數：小時/週 

13. 

送審 

代表 

著作 

代表著作名稱： 
以上所填各項資料 

如有不實 

自負法律責任 

 

 

 
 

 

送審人簽章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所屬學術領域： 審查類科： 

所用語文： 出版時間：年月 字數：            是否合著： 

 

＊以下欄位資料由送審學校填寫 

法令依據暨繳驗證件  

學校 

評審結果 

_____學年度第_____學期 

系所科教評會第_____次會議（___年___月____日） 

院教評會第_____次會議（___年___月____日） 

校教評會第_____次會議（___年___月____日） 

審核通過 

14.教學服務成績 

原 始 分  數： 

佔總成績比率： 

備註： 

人事 

承辦人員 

送審檢附之資料經查核屬實

核章 
人事主管 

核章 

校長 

核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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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分證字號（外僑居留證統一證號）： 

送審者姓名： 

送審學校： 

科系所  ： 

代表著作 

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年月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審查類科： 是否合著： 

參 

考 

著 

作 

序號 

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1       

      

年月      

參 

考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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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乙式） 

1.填表日期：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2.中文姓名： 

3.送審學校  科系所： 

4.送審類別 審查類別： 送審資格： 專兼任別： 新聘或升等： 

5. 

大專 

以上 

學歷 

學校名稱 系所 學位名稱 修業起迄年月 授予學位年月 國家或地區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6. 

論文

名稱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 

博士論文： 指導教授： 

7. 

經歷 

服務機關名稱 職別 專兼任 任職起迄年月 合計年資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年月至年月 年月 

8.已審定之最高等級教師資格 等級：                                               起資年月：年月 

9.歷次送審各級教師資格之代表著作名稱             

著作書名（篇名） 審定年月 送審等級 是否通過 

 年月   

 年月   

 年月   

10.任教科目一：   時數：小時/週                                             任教科目二：   時數：小時/週 

11. 

送審 

代表 

著作 

代表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所屬學術領域： 審查類科： 

所用語文： 出版時間：年月 字數：                     是否合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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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審者姓名： 送審學校： 

科系所  ： 

代表著作 

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年月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審查類科： 是否合著： 

參 

考 

著 

作 

序號 

著作名稱： 

出版處所或期刊名稱 期刊卷期 

出版時間  字數 所屬學術領域 所用語文 合著者姓名 

1       

      

年月      

參 

考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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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學位或文憑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送 審 人：                 

送審類別：□國內學位（請直接填寫第一項、第八項及第九項） 

□國外學位 

□歐洲藝術文憑 

一、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條第      款，送審 □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二、畢業學校為□參考名冊所列、□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 

三、入學資格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相符？ □是     □否 

四、所修課程學分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近？□是      

□否（請說明________） 

五、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限□碩士               天 

           □博士               天 

                 □藝術文憑               天 

六、文件是否已辦理驗證？  □是     □否 

七、是否為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0條第 1項公告之 13個國家學歷？   

□是   □否（□已向駐外單位辦理查證 □未辦理查證） 

八、學校已進行實質審查？    □是       □否 

九、繳交文件（繳交影本時，應隨附正本，經人事室查驗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核與正本無誤」及核對

人職章） 

  □(一)國內╱國外學校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或文憑影本 

  □(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三)學位論文及(或)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 

※如以國外學位送審者，另須繳交下列文件： 

 □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影本 

 □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個人入出境紀錄 

 □其他（必要時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如行事曆或其他資料。請說明        ） 

※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30 條之 1 送審副教授資格者，除該學位須符合認可規定外，學校是否依修正

分級後其副教授要求水準將論文及其他著作辦理實質審查（包括外審）？ 

□是           □否 

 

人事承辦人員：                    人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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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科以上學校辦理以著作(技術報告、作品、體育成就證明)送審教師資格查核表 

 

送審人：                     送審等級：□講師  □助理教授 □副教授  □教授 

 

送審類別：□專門著作  □技術報告  □藝術作品  □體育成就 

 

◎說明：以下查核項目，符合項目打 V，不符合項目打 X；不須查核項目免註記） 

 

※送審資格部分： 

 □符合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    條第   款規定 

 □經學校聘任且實際任教 

 □有專任學校者以專任學校送審 

 □兼任教師，已有聘書，各學期實際任教滿 1學分，且授課達 18小時，空中大學及專校 

滿 2學分 

 □核准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其返校義務授課，符合前項授課時數規定 

 □專業（門）職務年資或教師年資（聘書）符合規定 

 □醫學中心年資符合規定 

 □屬舊制教師，並附教師證書及任教未中斷證明 

 □特殊身分先行程序完備（軍訓教官、護理教師、公務人員、軍人等） 

 □確認無不得送審情況（以全時在國內、外進修、研究或出國講學，該學期未實際在校授課者；無因

抄襲、登載不實、剽竊、舞弊、文件偽造變造等經本部審議確定並為一定期間不得送審之情況；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人員不得由私立學校送審。送審人於送審學年度聘期開始前已屆滿 65歲。） 

※涉及學位資格： 

一、畢業學校為□參考名冊所列、□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認可 

二、入學資格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相符？ □是     □否 

三、所修課程學分是否與國內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近？□是      

□否（請說明________） 

四、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期限□碩士               天 

           □博士               天 

                 □藝術文憑               天 

五、文件是否已辦理驗證？  □是     □否 

六、是否為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審定辦法第 20條第 1項公告之 13個國家學歷？   

□是   □否（□已向駐外單位辦理查證 □未辦理查證） 

七、學校已進行實質審查？    □是       □否 

八、繳交文件（繳交影本時，應隨附正本，經人事室查驗無誤後於影本上加蓋「核與正本無誤」及核對

人職章） 

  □(一)國內╱國外學校畢業證書、學位證書或文憑影本 

  □(二)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 

  □(三)學位論文及(或)個人其他學術、專業成績證明文件或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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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以國外學位送審者，另須繳交下列文件： 

 □國外學校歷年成績單影本 

 □國外學歷送審教師資格修業情形一覽表 

 □個人入出境紀錄 

 □其他（必要時得要求繳交其他相關證件，如行事曆或其他資料。請說明        ） 

 

※專門著作（代表著作及參考著作）部分： 

 □均符合出版公開發行（期刊發表）規定 

 □均為代表著作 5年及參考著作 7年內且為前一等級之後出版公開發行（期刊發表）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專門著作出版時間應於外審前 

 □代表著作有合著人，且附合著人證明 

 □研討會論文，有審查程序且於會後集結成冊出版公開發行 

 

※技術報告（代表成果與參考成果）部分： 

 □送審之研發成果應附書面報告 

 □書面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代表成果送審前 5年及參考成果或著作 7年內完成者，且不得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研發成果

重複 

 □代表成果係數人合作，且附有合著人證明 

 □研發成果並無涉及違反智慧財產權相關規定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作為參考成果，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部分註記查核

結果） 

 □審查委員應包含具有實務經驗之教師或實務界具教師資格之專家。 

 

※藝術作品或成就證明 

 □美術作品（□平面作品、□立體作品）         件；□有舉辦兩次以上個展； 

       □有專為教師資格送審所舉辦之個展 

 □音樂作品（□創作、□演奏）    種／場；_______分鐘 

 □舞蹈作品（□創作、□演出）      場；_______分鐘 

 □戲劇作品（□編劇、□導演、□演員、□劇場藝術）；_______分鐘 

 □電影作品（□長片_________類；□短片）_______部(本)；________分鐘 

 □設計作品（□環境空間設計、□產品設計、□平面設計）      件 

 □送審作品附有創作報告；□創作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自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之後完成之作品，且主要作品須為送審前 5年內完成者。 

 □送審作品係兩人以上合作完成，且附有合著人證明 

 □送審作品經審查未獲通過，本次有新增 1/2以上之作品 

 □以其相關專門著作為參考作品，並符合專門著作之規定（如有，請一併於專門著作註記查核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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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成就證明 

 □體育成就證明(表列重要賽會獲有名次之證明) 

 □附有代表成就及參考成就之競賽實務報告 

 □競賽實務報告內容符合規定 

 □與任教科目性質相符 

 □代表成就證明於送審前 5年內及參考成就證明於送審前 7年內取得，且不與取得前一等級教師資格

之成就證明重複。 

 □代表成就係 2人以上共同完成，應附書面說明本人參與之部分，並由其他共同完成者或有關單位提

具證明。 

 □前一等級係以體育成就證明取得並檢附該等級教師資格之全部送審資料 

 

※學校審查程序部分： 

 □一級（次）外審（外審人數增加）  □二級（含）以上外審 

 □著作（含技術報告、藝術作品、成就證明）已辦理外審 

 □各級教評會紀錄均完整登載 

 □教師資格審查履歷表學校查核章、送審人簽章完整無遺漏 

 

人事承辦人員：                    人事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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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 

 

二、學術專書僅經國內外學術出版(發行)單位正式審查程序通過並出版者，屬於

第二款專書。 

凡未經正式審查程序通過之學術專書、一般教科書、編譯著作、研討會論文集、

研究成果報告等，皆不在本要點受理申請範圍。但曾獲國科會「人文學及社會科

學經典譯注計畫」補助之作品者，不在此限。 

 

 

2. 靜宜大學 

 

第八條 本辦法所稱學術專書，係指本校專任教師以著作人(或共同著作人)身分發

表，經國內外學術出版(發行)單位正式審查通過，並獲得相關領域學者普遍肯定

之學術性專門著作為限，教科書、工具書、編纂著作、非學術性之通俗著作、翻

譯著作、研討會論文集、研究成果報告、學位論文及已獲校外獎項者，皆不在本

辦法受理申請範圍。但曾獲科技部「人文學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計畫」補助之作

品者，不在此限。 

 

 

3. 東吳大學 

翻譯或譯注專書：須為科技部「補助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並經出

版社外審通過，公開發行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之翻譯或譯注專書，每本獎勵最

高六萬元。 

 

4. 文化大學 

經國科會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究計畫審查通過之出版品，或為境內外出版

社出版之專書且經院評會審查通過者，每件頒發獎勵金三萬元。獎勵金三萬元。 

 

5. 開南大學 

第 十 條 本辦法所稱之學術專書，以本校專任教師或研究人員以著作人（或共

同著作人） 

身分撰寫，公開發行並有 ISBN國際標準書號之學術性專門著作為限。一般教科 

書、編譯著作、研討會論文集、研究成果報告、開南大學出版社之相關出版品 

等，皆不在本辦法受理申請範圍。但曾獲科技部「人文及社會科學經典譯注研 

究計畫」補助之作品者，不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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